附件二：综合素质评分
	评价内容
	权重
	评价标准

	具有相关专业教练员职称证书
	20
	初级教练员职称为10分；中级教练员职称为20分。

	任教练专业工作成绩（所训练的学生个人或团体参加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各级棋类协会组织的各项体育竞赛获奖）
	40
	①国家级前三名为8分，第四至第六名为5分，第七至第八名为3分；                                                         ②省级前三名为5分，第四至第六名为3分，第七至第八名为2分；                                                          ③市级前三名为3分，第四至第六名为2分，第七至第八名为1分。

	本人专业成绩（本人在从事运动员训练期间曾在省级及以上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各级棋类协会组织的专业运动项目比赛中获奖）
	40
	①个人或团体（团体赛主力队员）获国家级前三名为8分，第四至第六名为5分，第七至第八名为3分；                                   ②个人或团体（团体赛主力队员）获省级前三名为5分，第四至第六名为3分，第七至第八名为1分；

	备注：                                                                                   1、同年度、同项目获奖只计最高分，不逐项累加。                                               2、综合素质评分需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                                                                                                                                                     


